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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规制

漫画/曹一

最近，不时有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借高利贷
而身负巨额债务的报道，而一起因讨债者采用极
端手段催债引发的刑事案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
间借贷问题的关注。历史上，借贷起于何时虽没
有明确的界说，不过“欠债还钱”这一基本信条却
和“杀人偿命”一样古老。古代法律一般都注意保
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失，对于不按期归还债务
的，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汉代即有功臣列侯负债违期不还，被夺侯
除国之事，如河阳侯陈涓就曾坐“不偿人责（通

‘债’）过六月，夺侯，国除”，一般老百姓当然更要
受到处罚。当然，为防止出现高利盘剥，汉代也将
超过法定利率的行为称为“取息过律”，违者要受
到惩罚。武帝元鼎元年，旁光侯刘殷坐“取息过
律”，只是遇到大赦，才得以幸免，而陵乡侯刘诉就
没这么幸运了，在成帝建始二年坐“贷谷息过律”，
被夺侯免国，可见处罚之重。不仅如此，一定级别
以上的官吏则不允许放贷，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
令·杂律》中的规定，六百石以上官员及皇帝身边
的朝官如有放高利贷的，要一律罢免官职。

汉以后各朝也都有抑制高利盘剥的规定，如
五代后梁时私人借贷以“一本一利”为准则，宋朝
时更是禁止“回利为本”，也就是以利息进入本金，
重复生利，民间所谓的“驴打滚”利，而对于那些

“取利过正条者”，即使是“两情和同”的私契，也允
许“任人纠告，本及利物并入告人”，明确规定高利
贷属于犯罪行为。明朝的“违禁取利”条则规定利
息总额与本金相等时即停止计息，利息最高不得
超过本金，违者“笞四十”，同时还禁止债权人强夺
债务人财产抵债，违者要“杖八十”。

不过，虽然许多朝代都对“取息过律”的行为
进行打击，只是各朝对“过律”的利率的规定又有
所不同。比如汉代的官贷民钱为月息三分，唐代
利率分官方贷放与私人贷放，分别为月息五分和
四分，而宋代所定的利率则比较高，为月息六分。
比较有特色的是元代，可能与蒙古人游牧民族的
生活经验有关，其民间贷款利率被形象地称为“羊
羔儿利”，“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
而八”，年利为百分之百，并且转利为本，结果是

“累息数倍”，往往使债务人家破人亡。为此，元朝
中后期规定“本利相侔而止”，以本金数额为借贷
利息的上限，即“一本一利”。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
冤》中即可窥见一斑。窦娥的婆婆蔡氏是一个“职
业”放贷人，整个剧情的展开都与她的高利贷有
关。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幼习儒业，

饱有文章”，只因生活“一贫如洗”而向蔡婆婆借了
二十两银子，一年以后即“本利该还四十两”。虽
经蔡婆婆数次索取，窦秀才还是无钱可还，只好将
女儿窦娥送给蔡婆婆做媳妇，而蔡婆婆则不仅连
本带利免了窦秀才的债务，还又另送他十两银子
做上京赶考的“盘缠”。然而，蔡婆婆所放的另一
笔款子却几乎给她带来杀身之祸。“死的医不活，
活的医死了”的江湖郎中赛卢医，从蔡婆婆处借得
十两银子，本息当还二十两，可这赛卢医想赖账，
遂将蔡婆婆诳到僻静无人处，欲将其勒死，幸被张
驴儿父子救下。只是这蔡婆婆时运不济，躲过了
赛卢医的勒绳，却逃不过无赖张驴儿的魔掌，捎带
着还将窦娥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都知道窦娥遭遇千古奇冤之后的“六月
飞雪”，却很少将她的故事与元朝的民间借贷联系
在一起。事实上，蔡婆婆在当时的放贷及其“本利
相侔”的高利率，在元朝都是合法的。只不过一笔
贷款使她得了个孝顺的儿媳妇，另一笔贷款却给
她和窦娥带来了无妄之灾。

民间借贷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
的，窦天章这样的穷人要举债度日，赛卢医这样的

“商人”则需借此来融资，正是这种资本的流转互
通，才使社会生生不息，得以发展。“禁止利息”既

不符合人性，也会妨碍贸易往来，还会使处于困境
中的人得不到帮助。

在世界范围内，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都有禁止放债取利的教义，倡导人们无偿借取，使
富有者能无条件地帮助贫穷者。不过这充其量只
能算是一种美好的宗教理想，却缺乏实现这一理
想的人性基础，所以伊斯兰教徒才会设计出“重复
买卖”这一规避禁令的“法律技巧”，即借方向贷方
借财物时，卖给贷方一物品，然后借方再以高于卖
出的价格买回所卖物品，通过这种所设的“一卖一
买”，借方买回原物品所多付的价金就代表双方私
下约定的借贷利息。这种以技巧来规避宗教义务
的现实，正说明了民间借贷的不可或缺性。

如果说在古代自然经济社会里，民间借贷还
主要集中于像窦天章这样解生活中燃眉之急的
话，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借贷已为社会
发展所必须。对于一些公司经营者，在银行贷款
难以为继时，民间借贷可能就成为公司存活的一
条出路，只是不管借方还是贷方，都应有预防风险
的意识。对于政府，则应如古代的统治者那样，既
允许民间借贷的存在，又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严
禁“取息过律”，严禁催债过程中的过激行为，这样
才可以避免一些悲剧发生。

02

马晓霖（博联社总裁、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百城示威：普京连续执政遭遇警灯
3月26日，俄罗斯近百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政

府示威游行，打破五年来内政超级稳定的局面。
据俄官方称，近千名示威者因非法集会而被逮捕，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此对俄进行谴责。这次由反对
派发起的街头抗议聚焦反腐，并把矛头指向总理
梅德韦杰夫，观察家们认为，这是2018年大选前的
一次反普京行动尝试，尽管依然无法动摇其较强
的民意基础和执政合法性，但也对其长期专权亮
起警灯。

这波抗议浪潮实际参加人数难以统计，媒体估
计在两三万人，但组织者称示威遍布95个俄罗斯
城市，约有10万至15万人参与，除莫斯科、圣彼得
堡等本土大城市成为风暴眼外，伦敦、布拉格、巴塞
尔和波恩等境外城市也不乏响应。英国《金融时
报》称，仅莫斯科一地警方逮捕的示威者为500人，
超过2012年被捕人数总和，当时，约50万人走上街
头反对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作弊，抵制普京再次竞
选总统，但警方并未采取大规模逮捕措施。

美联社称，这次示威是由反对派代表新锐人
物、网络反腐大 V 纳瓦利内创办的反腐基金会策
划和组织，口号为“他不是你的吸血鬼”。该机构
本月初发布调查报告，人证物证俱全地指责梅德
韦杰夫利用权力构建“腐败帝国”，拥有大量不法
资产，包括大楼、游艇、酒庄及奢侈品等，腐败资产
总额超过 700 亿卢布（约合 12.5 亿美元）。这份材
料虽然被官方当即驳斥为子虚乌有，却在美国优
兔视频网站吸引了1000多万浏览量。

纳瓦利内在2011年就成为与执政党统一俄罗
斯党唱对台戏的活跃人物，屡次建立政党屡次遭
到查禁，但执着地扮演普京时代的唐吉坷德，对强
大且民意基础雄厚的执政党和普京本人发起挑
战。2013 纳瓦利内被指控贪污而获刑五年监禁，
后因竞选莫斯科市长被豁免。他声称要参与2018
年总统角逐，但因为负罪在身，基本失去明年参选
资格。

这波突然爆发的街头运动，是纳瓦利内屡败
屡战的又一次权力博弈，通过强行发起示威并再
次被捕，以打悲情牌的方式给自己积累强硬反对
派的政治资本，着眼于未来在俄罗斯议会政治中
大展手脚。分析家们认为，纳瓦利内名为反总理，
实则反总统，因为梅德韦杰夫的地位和影响力与
普京不可同日而语，把矛头对准这个软柿子，可以
降低博弈成本和风险。事实上，示威者不乏敦促
普京下台的口号和标语。

这次未获官方批准却执意触碰法律红线的
大规模示威，体现了纳瓦利内突破普京权力堡垒
的意图。首先，执政党腐败现象已相当突出，尽
管当局近年掀起反腐风暴，但指责权贵腐败依然
有相当的号召力，远比泛泛挑战执政党和普京更
能博得同情和支持。其次，抓住国内经济持续下
行的短板，把矛头对准主抓经济且有腐败传闻的
梅德韦杰夫，试图削弱乃至拆解维持十多年的

“普梅组合”，并达到间接对普京“将军”的效果，
如果扳倒梅德韦杰夫，普京就难以推脱用人不查

的领导责任。
17年前，普京接过叶利钦手里的船舵，出任俄

罗斯总统并一口气干了两任八年，成功地带领俄
罗斯摆脱苏联解体后的乱象与羸弱，唤醒了俄罗
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大国存在感。2008 年，普京
与梅德韦杰夫置换总统与总理职位，继续担当俄
罗斯的实际掌门人。2012 年，普京王者归来重登
总统宝座，并在此后五年中强势处理格鲁吉亚、乌
克兰和叙利亚等地缘危机，为俄罗斯重塑强国形
象，也因此一直保持着较高民意支持率，至今仍不
低于80%。

然而，另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自俄罗斯吞并克
里米亚以后，一直陷入美国和欧洲的双向经济贸
易制裁，外加石油价格一路暴跌，经济形势持续下
行甚至出现负增长，国民收入下降，物价上涨，经
济总量在2016年跌至全球第15位，2017年也预计
在这个位置徘徊。依靠民族主义和外交、军事强
势赢得强国地位的“虚胖”究竟能持续多久，实在
是个巨大悬念。

2012 年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参与者多为中产
阶层和社会精英，今年的大规模示威增加了很多
青年面孔，这意味着新生代已步入政治生活并呼
应反对派的主张，这对普京未来执政将构成动摇
社会稳定的新生力量。毋庸置疑的是，以普京目
前获得的稳定支持率，赢得2018 年总统选举几无
悬念，但是，实际执政已近20年，普京要真正兑现
当初让俄罗斯民富国强的承诺，前景并不乐观。

迄今全国还没有出现一起行政

机关负责人因此被拘留的案例，人

们希望看到“官赖”被拘留的“第一

案”，既对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

进行法治教育，同时也充分证明《行

政诉讼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的权威

性、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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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会不会拘留“官赖”
江西宜春奉新县政府因拒不履行

已生效判决，被法院纳入失信执行人
名单，成为不光彩的“官赖”。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奉新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今后乘坐飞机、高铁及入住星级酒店
将受到限制。

关于民告官案件，近年来我国司
法实践已连续跨过了几个台阶。最早

的民告官官司，地方法院连立案受理都做不到。
后来虽然法院受理民告官案件了，但由于地方保
护主义作祟，结果绝大多数都是判政府胜诉。再
后来实行提级管辖、指定管辖和异地管辖，民告官
案件胜诉率有了大幅度提升。此后的主要问题，
就是民告官胜诉后如何执行，一些地方政府败诉
后完全无视法院判决，法院往往也无可奈何。

对于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该怎么办，法律是有
规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
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应当归还的罚款或者应当给付的赔偿金，
通知银行从该行政机关的账户内划拨；（二）在规
定期限内不执行的，从期满之日起，对该行政机关
按日处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三）向该行政机
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
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四）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且，2014

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增加规定：拒不履
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
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予以拘留，并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
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

既然法律如此严厉，地方政府为什么还敢于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官
员还是用旧观念看问题，他们认为尽管法律规定
了对不履行法院判决的惩罚措施，但自己作为地
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和权威，法
律的这些规定不会真的落实到自己头上。一些地
方政府官员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们觉得，法
院也是在地方政府的地盘上展开工作，他们没有
坚决执行法律的底气，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地方政
府主要负责人下不来台。一些地方政府主要负责
人相信，自己多少都会有一点儿“法外特权”的，其

表现之一就是敢于拒绝履行法院的判决。
然而，现在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些原来

可能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的规定，现在都认真执
行了。这一次，宜春市中院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若干规定》，决定
将奉新县政府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奉新县政
府的法定代表人即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将来乘坐飞
机、高铁，以及进行其他一些高消费活动，将依法
受到限制。严格依法执行限制“官赖”的法律法
规，对一些政府官员头脑中的“权大于法”、“法外
特权”的观念，确实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显示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不妨设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后，假
如奉新县政府仍然不履行判决书规定的义务，法
院会怎么办？法院可以继续依法办事，包括向上
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通过上级的权力迫使他们履行判决。假如这些程
序仍然走不通，奉新县政府仍然拒不履行判决书
规定的义务，法院就可以对该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予以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新增规定出台后，行政
机关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书规定义务的案件并不少
见，但迄今全国还没有出现一起行政机关负责人
因此被拘留的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希望
看到“官赖”被拘留的“第一案”，既对各级政府及
其主要负责人进行法治教育，同时也充分证明《行
政诉讼法》修正案新增规定的权威性、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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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涛
近日，珠海市南水镇3名村民涉嫌宰杀售卖海

豚被公安机关传唤。海洋渔业部门初步调查发
现，村民钟某某出海打鱼发现已死亡的疑似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白海豚后，拖回村里分割售卖，剩余
的带回家自己吃。

在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中，有所谓“天上飞
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不能吃的”的习
俗。而在事发地一带，这种白海豚就被视为可以
吃的“大鱼”，当地人习惯称其为“卢亭”“白忌”或

“海猪”。
这些年来，因为无知而乱捕、乱买、乱卖、乱吃

野生动物触犯法律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据野生动
物保护名录，列入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的野生动
物超过300种，这些保护动物绝大部分普通人并不
认识,或者认识但不知被列入保护名录。一旦误
捕、误卖、误食这些动物，就有可能触犯法律，甚至
面临牢狱之灾。

法不容情。“不认识”“不知道”并不能成为免
责的理由。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未经批准
捕猎、出售、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都将面临罚款等处罚，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不“忌口”就难免“罪从口来”。

中国人自古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都被视作自然造化
的恩赐。人类进一寸，自然就退一分，为了人类自
身永续发展，对自然绝不能过度索取。因此，为满
足口腹之欲一味在食材上求新猎奇，恐怕也是一
种落后的饮食观念，需要摒弃。

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我
们应当多一份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爱护之心，守住
行为底线、管住口腹之欲，对自然的馈赠要取之有
道、取之有度，在法律红线面前更要有禁忌，不能
乱采滥捕，什么都往嘴里塞。

本版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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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的成熟普及，智
慧城市正在加快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住建部统
计，我国已有广州、深圳和天津等一线、二线400多
个城市宣布建设智慧城市，覆盖东、中、西部地区，
其中，“智能交通”是被普遍看好的细分领域。

智能交通行业是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投资最
大、覆盖范围最广的领域，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划中
提出，到2020年，智慧交通领域总产值规模将超过
千亿元。今年年初，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
举行的“建设和谐宜居之都”新闻发布会透露，北
京今年将建成并投用缓解交通拥堵信息系统，以
实现拥堵治理工作全过程管理。

作为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高度融合的产
物，“智慧交通”体系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包括滴
滴、共享单车等所带来的资源共享，以及滴滴作为
智能出行平台为司机与乘客双方提供的精准地理
定位技术、快速响应系统能力、由信用等约束举措
所构建的司乘自律机制和大数据推动的低成本运
转等，让智能出行平台自身、全国数百万交通服务
提供者以及数以亿计乘客都从中受益。

尽管城市智慧交通以企业为主体，但新技术
的应用总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来扶持，如何在应
用端突破推广应用难题？毕竟，还处于孵化期的

“智慧交通”，需要规模庞大的投融资、模式变革、
技术升级、服务迭代、产业融合，这些领域和环节
要顺利推进，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市场的开
放、监管的透明、服务的专业和运营的便利性。这
些都属于外部性因素，企业本身难以解决，政府作
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提供一揽子保障。

就政府而言，面对“智慧交通”网络体系的各
种创新与变化，亟需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公共服务
创新平台，通过政策支持、规范管理，尤其是“互联
网+”思维与战略的引入，通过不同行业的平台力
量，进行跨行业跨平台资源整合，最终进行整个产
业链的培育。随着共享单车、网约车、出租车、公
交车、地铁等各个维度出行资源的优化整合，再基
于政府带动和企业推进两方面的需求，智慧交通
的“物联网”应用可以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上找到
支点。

目前，一些城市为打造“智慧交通”大胆探索
创新，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如成都市最近公
布实施《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试行意见》，成
为国内首个以政府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鼓励支持
共享单车发展的城市。在网约车管理上，在网约
车新政落地的全国73个城市中，城市的政策措施
也属于相对更开放和宽松的——成都市政府有关
官员向滴滴出行负责人坦言，“不能让新生事物适
应旧的规则，而是要让传统业态升级转型”，表达
了政府与智能出行企业合作的诚意。这不应当只
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政府面对智慧交通发展新
变化、新形势，与智能出行平台等新型交通企业打
交道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打造“智慧交通”需要更深入的政企合作，为
互联网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营造公平、有序、开
放、包容的外部环境，为市民提供更加多样化、健
康绿色的出行选择。北京、成都等城市在这方面
进行的有益探索，其他城市可以引为借鉴。

楚天

打造“智慧交通”
亟须公共服务创新

饮食文化碰到
法律红线要“忌口”


